附件3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综合评价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以下简称示范基地）的分类指导和动态管理，引导和督促示范基地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紧密结合国家战略优化和创新经营服务内容及方式，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按照《商务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商电发﹝2017﹞26号）的有关要求，制定示范基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下简称综合评价指标），开展示范基地综合评价工作。
第三条  综合评价指标根据形势发展变化情况和实际工作需要，实时做出相应调整。
第四条  综合评价工作遵循全面客观、公开透明、科学量化的原则，同时兼顾地区差异、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和情况。
[bookmark: _GoBack]第五条  综合评价主要包括承载能力、服务能力、保障能力、示范能力等四大类指标。
第六条  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根据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测度项目，组织研究确定评分细则和计算方法，并委托相关专业机构根据本办法开展具体评价工作。
第七条  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示范基地（包括各地报送参评的其他优秀电子商务园区）综合评价工作的组织协调及报送数据材料的审核工作。
第八条  综合评价工作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数据和材料报送。各示范基地（包括各地报送参评的其他优秀电子商务园区）按规定时间和要求，向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报送相关数据和材料，经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审核确认后上报商务部。
（二）综合评价。商务部委托专业机构根据示范基地（包括各地报送参评的其他优秀电子商务园区）报送的数据和材料，依据评分细则和计算方法得出各自分值，提出初步综合评价结果。
（三）结果反馈。商务部将综合评价结果和专家点评意见反馈至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作为各地分类指导的重要依据。
第九条  严禁任何单位捏造、虚报或篡改数据，对违反规定的示范基地（包括各地报送参评的其他优秀电子商务园区）给予通报批评或取消示范基地（或参评）资格。
第十条  综合评价工作按年度进行，对年度综合评价得分较低、排名处于末位的示范基地，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约谈其主要负责人，提出整改要求；对整改效果不明显，连续2年综合评价处于末位的，取消示范基地资格。
第十一条  为促进示范基地发展壮大，商务部建立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动态调整机制，每年根据综合评价结果，将连续两年得分排名靠前的各地推荐参评的其他优秀电子商务园区增补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具体数量由商务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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